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
逾１萬元費用須自行墊付請示單

年  　月   日

	支付費用或物品名稱
	單 位
	數 量
	單  價
	金        額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合     計
	

	經費來源 
	

	請購單編號
	

	廠商 (受款人)
	
	統一編號
	

	墊付原因(請說明未能由學校逕付受款人理由)
	

	物品購買者（墊款人）
	

	1. 本案所簽屬實，如有不實願負相關責任。

2. 請准予檢據核銷並將上述款項撥還墊款人。

	承　辦　人
	單 位 主 管
	會  計  室
	校     長

	
	
	
	


1. 依規定單張支付金額在１萬元以下(含)者，應先由零用金支付，金額逾１萬元者應由校方以逕付廠商（受款人）。
2. 因故須先行墊付，請填本表奉核後，再檢附支出憑證送核，代墊款項由校方逕撥還墊款人。

